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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条件》编制说明 

（一）工作简况（包括任务来源、主要工作过程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

的工作等： 

本标准的制定依据是工信厅科[2012]182 号文件，计划号为 2012-2118T-QC，计划名称

为《电动汽车增程用发电机技术条件》，计划起草单位为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。 

近年来，由于电动汽车续驶里程不足的局限性,增程式电动汽车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人

们的欢迎，许多企业纷纷投入到电动车用増程器的研发和生产中。由于增程式电动汽车具有

结构简单、可靠性高、高效节能等优点，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品规划中，其属于插电式混合

动力电动汽车，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类型。随着电动车用増程器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不断深

入，为了满足电动汽车用増程器产业化发展的需要，需要有相应的标准来进行规范和引导。 

为了使本标准起草更科学全面，2013 年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

委员会组织驱动电机行业专家，组织行业内有代表性的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，共同开展本标

准的制订。 

2013年 11月，在上海召开驱动电机标准会议，讨论了增程器标准框架，确定了增程器

术语的适用范围。 

2015 年 11 月,召开驱动电机标准会议，讨论增程器标准草案，要求对草案中所有性能

指标提供充分依据作为标准起草的支撑。 

2016 年 2 月，在行业中征求増程器产品特性参数，发送调查问卷，起草组对反馈的数

据进行整理和汇总，并反映到标准草案中 

2016 年 4 月，召开标准讨论会议，讨论标准草案的详细内容及标准起草参与单位，包

括增程器产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、增程器产品术语定义及适用范围、增程器产品的必要技术

特征项、增程器产品的必要共性技术要求等。 

2016 年 6 月，召开标准讨论会议，讨论标准草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，对产品的技术指

标进行调研和咨询，确定指标值初稿，并小范围征求意见。 

2016 年 9 月，召开驱动电机标准工作组会议，讨论标准草案，结合前期提出的意见，

对标准内容不断完善，形成了标准修订草案，提交工作组。 

2016年 10月，对标准进行全面修改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并上网公示，以便广泛征

集行业意见。 

（二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

验规则等）的论据，解决的主要问题，修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： 

以我国电动汽车用増程器生产和应用情况为依据，以适应我国增程式电动汽车的需求为

目标，通过修订和实施本标准，规范和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，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

一。 

标准的修订，标准限值的确定与经济、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，具有先

进性和指导性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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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GB/T 18488为参考，并根据发动机系统的特殊性提出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技术要求，

为产品研发、应用和评价供技术支持。 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： 

标准起草过程中，在行业中进行了増程器产品特性调研，相关单位提交了相关数据。标

准的制定，主要解决了増程器能耗转换率测试的方法，对增程式电动汽车整车能耗评价提供

依据。相关试验或验证在企业进行。 

（四）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，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，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

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： 

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増程器的基本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，不涉及专利。 

（五）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： 

本标准规定了电动汽车用増程器的基本要求，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汽车产品开发和生产，

适应并促进了汽车行业的发展。 

（六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

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 

（七）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

标准的协调性： 

本标准符合汽车标准体系的建设规划。 

（八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： 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（九）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： 

汽车行业推荐性标准。 

（十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： 

无。 

（十一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： 

无。 

（十二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： 

标准讨论过程中，专家提议标准涵盖对象还包括动力系统，不单单是发电机，动力源和

发电机是个系统，不应拆分考虑。因此，建议修改标准名称为《电动汽车用増程器技术条件》，

并得到起草组的一致认可。 


